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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中大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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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聚焦信息化建设中的大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构建与实践路径。阐述了大数据安全治理内涵、原则与典

型框架，分析信息化建设面临的数据分散、跨部门协同及新兴技术风险等挑战。设计了“一核两翼、三层联动”的治

理架构，涵盖分类分级管理、策略标准制定、技术防护体系构建。最后提出规划、体系化建设、持续优化三阶段实践

路径，旨在为信息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大数据安全治理方案，保障数据安全与价值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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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信息化浪潮下，大数据成为关键资产，其

安全治理至关重要。然而，随着信息化项目的建设，日

益暴露出数据权属不清、跨部门协同困难、新兴技术应

用风险等问题，给数据安全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当前国

际国内虽已形成一些数据安全治理框架，但在信息化建

设复杂场景下，仍需进一步探索适配的治理体系与实践

路径。本文将深入剖析大数据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核

心挑战，设计治理体系框架，并提出具体实践路径，为

信息化建设中的数据安全保障提供有益参考。

1��大数据安全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挑战

1.1  大数据安全治理的内涵与原则
大数据安全治理的内涵是指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

下，通过制度设计、技术支撑、机制创新等手段，对数

据全生命周期（采集、存储、传输、使用、共享、销

毁）进行系统性管控，以实现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与数

据价值最大化的动态平衡。其核心要义在于打破“重技

术轻管理”“重事后轻事前”的传统模式，构建技术、

管理、法律、伦理多维度协同的治理生态。治理原则主

要包括：一是合法性原则，严格遵循数据安全法、个人

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确保数据处理活动有法可依、

合规开展；二是最小必要原则，数据采集、使用以实现

特定目的为限，避免过度收集、冗余存储；三是权责对

等原则，明确数据处理各参与方的安全责任，做到有权

必有责、失职必追责；四是动态适配原则，针对数据类

型、应用场景、技术发展的变化，及时调整治理策略与

防护措施，确保治理有效性与适应性。

1.2  数据安全治理的典型框架
当前国际国内已形成一批有代表性的数据安全治理

框架，为实践提供重要参考。国际上，NIST数据安全
框架（DSF）以“识别-保护-检测-响应-恢复”为核心

流程，强调风险驱动与灵活适配，适用于各类组织构建

安全治理体系；ISO/IEC 27001系列标准聚焦信息安全
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与改进，提供标准化、系统化方

法论。国内方面，《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提出“分

类分级保护、全流程管控、风险导向”框架，明确不同

级别数据保护要求与责任主体；《工业数据安全管理办

法》针对工业领域构建治理体系，突出工业数据特殊性

及保障需求[1]。此外，行业层面也有特色框架，如金融、

医疗行业，均体现“共性与个性结合、技术与规范协

同”思路，为不同领域数据安全治理提供可落地路径。

2��信息化建设中的核心挑战

2.1  数据权属管理复杂
2024年初，随着数据部门机构改革和调整，区域内

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工作多由当地数据管理部门统筹负

责，系统多集中构建在政务云、数据相对集中存储，

但数据层面问题依然复杂。一方面，“数出多家”现象

普遍，如水雨情数据由水文、气象等部门分别提供；另

一方面，因数据确权、利益分配及数据准确性等因素，

数源部门不愿共享数据，不同应用场景下建设的系统，

数据困于各部门系统，政务数据公用价值难以发挥。另

外，政务信息系统使用与运行管理部门独立，从各自管

理角度出发，摸清数据底数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足，导致

数据底数难以明晰。权限管理上，信息化建设多端访问

特征凸显，管理难度大增。传统模式难适配复杂场景，

存在分配粗放、回收不及时、越权防控不足等问题。构

建“细粒度、动态化、可追溯”的体系是关键。

2.2  跨部门协同与责任界定困难
信息化建设中，数据跨部门流动共享是释放价值的

关键，但协同不畅与责任界定模糊制约着数据安全治

理。一方面，虽采取集约化建设、搭建共享机制，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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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利益诉求不同，数据共享主动性不足；且数据规范

标准未统一，数据流转效率低，格式与质量问题多，治

理难度增大[2]。另一方面，跨部门数据处理主体多，虽

有制度划定责任边界，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界定不明，

易现“责任真空”“多头管理”，如数据泄露问题发生

时责任难精准界定。此外，部门利益诉求差异、沟通机

制不健全，也加剧了协同治理难度，让安全治理政策难

落地。

2.3  新兴技术带来的新风险
AI、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提升数据处理效

率的同时也带来新安全风险。云计算方面，数据集中存

储与虚拟化部署使风险集中，云服务商出现安全漏洞或

管理问题，易引发大规模数据泄露；“云原生”技术扩

大攻击面，数据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让数据主权与责

任界定更复杂。人工智能领域，AI大模型运用存在诸多
隐患：缺乏数据安全规范标准，训练数据无统一安全指

引；数据保密安全意识弱，“投喂”数据无明确边界与

管控，易泄露敏感数据；AI衍生数据可能臆造，脏数据
增多，生成式AI还加剧技术滥用，且算法黑箱特性使风
险难预判，算法偏见引发数据安全与伦理风险。

3��大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框架设计

3.1  总体架构设计
大数据安全治理总体架构秉持“一核两翼、三层联

动”思路，以“数据安全风险管控”为核，“管理体

系”与“技术体系”为两翼，搭建“战略层-执行层-支撑
层”联动架构。战略层负责顶层设计，由组织最高决策

机构牵头，明确治理的战略目标、原则、架构与分工，

制定总体规划与路线图，使其契合组织发展战略；建立

跨部门协调联动组织，重点解决“数出多家”“共享

梗阻”及部门协同难题，打破“部门壁垒”。执行层是

核心实施环节，涵盖数据分类分级、权限管理等具体工

作，针对数据底数不明、权限管理粗放等问题，通过制

定管理规范、流程与标准，将战略层规划转化为可落地

举措。支撑层提供基础保障，包含技术支撑平台、制度

保障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同步强化数据确权、利益分

配等配套机制研究，保障执行层工作高效开展。

3.2  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机制
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是大数据安全治理的基础与核

心，其核心目标是根据数据的重要程度、敏感级别与业

务价值，实施差异化的安全保护措施，实现“精准防

控、高效治理”。针对“数出多家”导致的数据口径混

乱问题，数据分类需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兼容性”

原则，结合组织业务特点，统一分类标准，将数据划分

为核心业务数据、敏感个人信息、一般业务数据、公开

信息等类别。数据分级则依据数据泄露、篡改、滥用可

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将数据划分为不同级别，明确各级

数据的安全保护要求与管控措施。为确保分类分级的有

效性，需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对数据类别与级

别进行复核，根据业务发展、法律法规变化等情况及时

更新；搭建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资产自动

化盘点、底数清晰化管理，完成分类标注、分级管控，

确保分类分级结果在数据全生命周期中得到有效应用，

为权限分配、安全防护、审计监督等提供依据。

3.3  安全策略与标准制定
安全策略与标准是大数据安全治理的制度保障，要

围绕数据全生命周期，构建“全面覆盖、科学合理、可

操作执行”的体系。需明确治理总体目标、原则、架构

与分工，制定各环节安全管理策略。针对数据共享意愿

低、责任界定模糊问题，建立共享审核机制，明确共享

条件、范围、责任及利益协调规则；数据销毁环节制定

规范流程，防止残留泄露[3]。结合行业与技术趋势，制定

技术、管理、评估等标准。技术标准涵盖数据加密、身

份认证等，确保防护统一兼容；管理标准补充数据底数

核查、权限全生命周期管理细则，明确岗位安全职责与

操作要求；评估标准用于风险与治理效果评估，为优化

策略、改进措施提供依据。此外，安全策略与标准要衔

接法律法规，兼顾灵活性与适应性，为新技术、新场景

预留调整空间。

3.4  技术防护体系构建
技术防护体系是大数据安全治理的核心支撑，需构

建“纵深防御、智能联动、全流程覆盖”的矩阵，针对

数据全生命周期部署防护技术与工具。数据采集时，

运用数据脱敏、隐私计算保护隐私，部署安全网关监控

审计采集来源与行为，解决多部门数据采集口径适配问

题。数据存储采用加密存储、访问控制等技术，按分级

结果实施差异化防护。数据传输借助加密传输、VPN等
保障保密性与完整性，部署安全网关校验监控跨网络传

输。数据使用采取动态权限管理等技术防越权滥用，针

对多端访问强化动态验证。另外，构建数据安全态势感

知平台，整合安全数据，用AI算法分析预警，实现安全
事件快速响应处置，重点监测数据共享、多端访问等高

危场景，提升智能化水平。

4��大数据安全治理的实践路径

4.1  阶段一：规划与顶层设计
规划与顶层设计是大数据安全治理的基础阶段，核

心目标是明确治理方向、理清治理思路、制定实施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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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首先，开展全面的现状调研与风险评估，梳理组

织的数据资产（包括数据类型、存储位置、使用场景

等），识别数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安全风险点，分析

现有安全治理体系的短板与不足（如制度缺失、技术落

后、责任不清等）；同时调研行业最佳实践与法律法规

要求，明确治理的合规底线与目标要求。其次，制定顶

层设计方案，明确数据安全治理的战略目标（如“三年

内建成完善的大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实现数据安全风险

可控、合规达标”）、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如成立数

据安全治理机构，明确部门职责分工）、治理范围与边

界。最后，制定详细的实施规划与路线图，将治理目标

分解为具体任务，明确各任务的责任主体、实施步骤、

时间节点与考核指标。此外，加强内部宣贯与培训，提

高部门对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视程度，统一思想，为后续

阶段的工作开展奠定基础。

4.2  阶段二：体系化建设与工具落地
体系化建设与工具落地是大数据安全治理的核心实

施阶段，需按照顶层设计方案，全面推进制度、技术和

组织体系的建设与落地。在制度建设方面，出台对应

场景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权限管理规范、数据共享

安全规则、应急响应预案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与标准规

范，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并组织全员培训，确保制度

得到有效执行。在技术建设方面，部署数据安全态势感

知平台、权限管理系统、数据加密工具、数据防泄漏系

统、数据库审计系统等关键技术防护工具，构建“纵深

防御”的技术体系；推进技术工具的集成与联动，实现

安全数据的共享与协同响应，提升技术防护的智能化水

平。在组织建设方面，完善数据安全治理组织架构，明

确各部门、各岗位的安全责任，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

制，确保治理工作高效推进。开展试点应用与效果验

证，选择部分业务场景进行治理体系试点，及时发现问

题并优化调整；例如，在跨部门数据共享场景中试点数

据分类分级管控与隐私计算技术应用，验证制度与技术

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全面推广奠定基础。

4.3  阶段三：持续优化与能力提升
持续优化与能力提升是大数据安全治理的长期阶

段，核心目标是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提升治理体

系的有效性与适应性。首先，建立常态化的监测评估机

制，定期开展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治理效果评估与合规

性审计，通过量化指标（如安全事件发生率、漏洞修复

率等）衡量治理成效，识别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空间[4]。其

次，根据评估结果与内外部环境变化（如业务扩展、新

技术应用、法律法规更新等），及时优化治理策略、制

度标准与技术防护措施；例如，针对AI技术带来的新风
险，补充AI模型安全管理规范，部署AI安全检测工具；
针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要求，修订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

相关制度。最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与文化培育，通过

专业培训、技能竞赛、案例分享等方式，提升相关人员

的数据安全意识与专业能力；同时，培育“全员参与、

全员负责”的数据安全文化，将数据安全理念融入日常

工作，形成“人人重视数据安全、人人参与数据安全”

的良好氛围。通过持续优化与能力提升，推动大数据安

全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实现数据安全治理的长效化、常

态化。

结束语

信息化建设中的大数据安全治理是一项长期且复杂

的系统工程。本文构建的“一核两翼、三层联动”治理

架构及提出的实践路径，为应对信息化建设中的数据

安全挑战提供了系统性方案。通过规划、体系化建设与

持续优化三阶段推进，逐步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未

来，随着技术与业务发展，需不断探索创新，完善治理

体系，以适应新变化，保障数据安全，推动信息化建设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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